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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物業管理行業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
員對規管物業管理行業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大廈的日常管理及維修保養主要是大廈業主、業主立案

法團 (下稱 "法團 ")及物業管理公司的責任。截至 2010年 7月，全

港有 40 000幢私人大廈，當中約 24 000幢 (60%)由 800多間物業管

理公司管理，而 9 000幢則由法團或其他形式的居民組織管理。

其餘 7 000幢樓宇為舊式唐樓，既沒有僱用物業管理公司，也沒

有成立法團或任何形式的居民組織。  
 
3.  現時，物業管理行業沒有一套劃一標準，規範物業管理

公司及從業員的基本資格。行政長官在 2010-2011年施政報告中

公布，政府計劃透過立法為物業管理行業設立發牌制度，監察

物業管理公司的營運及確保其服務質素。政府當局推出了一份

題為 "設立物業管理行業的規管架構 "的諮詢文件，藉以在2010年
12月至 2011年 3月進行公眾諮詢。據政府當局所述，社會的普遍

共識是，應為物業管理行業引入強制發牌制度。經考慮在公眾

諮詢期間接獲的評論及意見後，政府當局建議發牌制度的主要

準則如下    
 

(a) 物業管理公司及從業員均需要強制發牌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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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物業管理公司實施單一級別發牌制度；而只提供

保安或清潔等單一服務的公司，則不受發牌制度規

管；  
 

(c) 只有擔當管理級職務以及需為物業管理服務的全

面質素保證承擔責任的從業員，須受發牌制度規

管；非管理層人員則免受規管。至於有關發牌級別

的數目，會由一個諮詢委員會另行討論；  
 

(d) 沒有聘用物業管理公司而自行管理物業的法團或

其他形式的業主／居民組織，免受建議的發牌制度

規管；  
 
(e) 設立一個獨立的法定機構，作為物業管理行業的規

管機構，並兼具監管業界紀律以及推動業界發展的

職能；法定機構的成員將來自業界、相關專業界別

和社會各界，並由行政長官委任；  
 
(f) 在全面實施發牌制度前，設立 3年過渡期；及  
 
(g) 成立一個由業界、相關專業界別及社會人士組成的

諮詢委員會，以訂定詳細的發牌條件和規定。  
 
 
委員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4.  2008年至 2011年期間，事務委員會曾於多次會議上討論

規管物業管理行業的事宜，並於一次特別會議上聽取了團體代

表的意見。委員的商議工作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物業管理公司的規管架構  
 
5.  部分委員建議，新規管架構應禁止由屋苑的物業發展商

所成立的物業管理公司負責管理相關屋苑，以免出現利益衝

突。有建議認為，物業管理公司的規管架構應與保安及護衛業

的現行規管制度合併，以便同時提供保安及物業管理服務的物

業管理公司無需申請兩個不同的牌照。  
 
發牌制度  
 
6.  委員支持為物業管理公司引入強制發牌制度，以改善物

業管理公司的服務質素及提高其透明度。部分委員建議為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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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規模及專長的物業管理公司設立多級發牌制度，從而協助

物業業主按其需要及負擔能力選擇適當的物業管理公司。依他

們之見，單一級別發牌制度或會為所有物業管理公司定出一個

偏低的標準，因而未能為消費者提供明確參照，讓其作出適當

選擇。  
 
7.  據政府當局所述，單一級別發牌制度不會降低或危害物

業管理公司的發牌標準，因為所有持牌者均須符合基本的發牌

規定。不過，多級發牌制度可能會造成標籤效應，因為公眾會

傾向於認為持有較高級別牌照的公司 (多數是大型的物業管理公

司 )可以提供更高質素的服務，中小型物業管理公司會因而處於

弱勢。  
 
8.  多名委員對實施發牌制度的緩慢進展表示不滿。鑒於相

關法案要到 2013年上半年才會提交立法會，而法案獲通過後又

會有 3年過渡期，委員認為在 2016年實施新規管制度或會太遲。

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加快立法程序。有建議認為，在提交藍紙條

例草案前，應先發出白紙條例草案，以便各界可深入討論該項

立法建議。政府當局亦應考慮將過渡期由 3年縮短為兩年，令新

發牌制度得以及早實施。  
 
中小型物業管理公司的生存空間  
 
9.  部分委員擔心引入發牌制度可能會令中小型物業管理

公司被淘汰，以致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壟斷市場，而私人單幢舊

式唐樓的業主未必能負擔僱用大型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服務。部

分委員認為，小型物業管理公司不可能在物業管理服務各個範

疇均配備具有專業知識及經驗的職員。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在擬

議發牌制度提供足夠靈活性，以容納中小型物業管理公司。有

建議認為，政府當局應參考若干規管制度，例如護衛員規管制

度及貨幣兌換商登記制度，後者只規定貨幣兌換商須在開業後

一個月內通知政府當局及遵守若干規則。  
 
10.  據政府當局所述，保障中小型物業管理公司的權益是維

持市場活力及向業主提供其可以負擔的服務的關鍵所在。當局

在設計規管架構時，會充分顧及它們的權益。  
 
規管沒有聘用物業管理公司的法團  
 
11.  鑒於部分法團並無聘用物業管理公司管理大廈，部分委

員促請政府當局協助該等法團瞭解它們在新發牌制度下的法定

職責。部分委員認為，應讓該等法團繼續管理其大廈，因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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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有助發揮鄰舍互助精神。另有部分委員深切關注到，如果強

制規定該等法團僱用物業管理公司，則由於會招致額外的管理

開支，該等法團未必可以負擔有關費用。  
 
12.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無意強制規定法團需要僱用

物業管理公司，但關注到不少舊式唐樓既沒有僱用物業管理公

司，也沒有成立法團或任何形式的居民組織。該等樓宇由於欠

缺管理，不但帶來各種衛生問題，亦對居民及市民大眾構成危

險。因此，政府當局會考慮引入強制性規定，使該等大廈符合

基本的管理及維修標準。  
 
規管機構  
 
財務安排  
 
13.  委員察悉，物業管理行業日後的法定規管機構會自負盈

虧，其收入來自牌照費及就物業交易收取的徵費，而徵費額不

會超過物業交易價值的 0.01%，他們對此表示深切關注。部分委

員擔心是項擬議財務安排可否為規管機構提供足夠的經費支

援。另有部分委員認為該項徵費不合理，因為該項徵費與物業

銷售並非直接相關，而物業管理行業日後的法定規管機構也不

應依靠按物業交易價值收取的徵費作為收入來源。鑒於政府當

局未有就擬議徵費諮詢法律專業，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就該項建

議諮詢香港律師會。  
 
14.  據政府當局所述，預計擬議規管機構的運作開支約為每

年 2,000萬元，當中大約三分之二來自徵費，其餘三分之一則來

自牌照費。依政府當局之見，單靠牌照費資助擬議規管機構的

做法並不可取，因為該項負擔最終會轉嫁到業主和住客身上。

由於物業會因為得到妥善的管理和維修而升值，因此，透過向

物業交易徵收一個很少的徵費，讓物業業主資助擬議規管機構

的部分經費，亦屬公平合理。  
 
擬議規管機構的成員組合  
 
15.  委員對擬議規管機構的理事會成員組合表示關注。委員

認為，規管機構不應側重大型物業管理公司，而擬議規管機構

的理事會內應有足夠的代表成員是來自中小型物業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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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16.  公眾諮詢工作於 2011年 3月結束後，政府成立了規管物

業管理行業諮詢委員會 (下稱 "諮詢委員會 ")，而諮詢委員會在

2011年 12月舉行了首次會議。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不同界

別，包括物業管理行業、測量界、設施管理界、會計界及工程

界等。諮詢委員會轄下亦設立了 4個小組委員會，分別是物業管

理公司小組委員會、物業管理從業員小組委員會、財務及行政

小組委員會，及公關與宣傳小組委員會，以協助諮詢委員會就

新發牌制度及規管機構訂立細節。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3年上半

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立法建議。  
 
 
相關文件 

 
17.  各份相關文件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6月 27日  



附錄  
 

 
 

規管物業管理行業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8年7月4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7月9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12月10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2月18日  
(議程第 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7月8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6月 27日  


